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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跟進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九日特別會議跟進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九日特別會議跟進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九日特別會議跟進二零零一年二月十九日特別會議

紓緩公屋住戶的擠迫居住環境紓緩公屋住戶的擠迫居住環境紓緩公屋住戶的擠迫居住環境紓緩公屋住戶的擠迫居住環境

立 法 會房 屋 事 務委 員 會曾 於 二 零零 一 年二 月 十 九日 討 論“ 紓 緩 公

屋住戶 的擠 迫居 住 環 境” 一文件 (編 號︰ C B(1) 59 7 / 00 - 0 1( 05 ) )。 本 文件

列述政府對議員會 上所提跟進問題的回應。

每年用於紓緩擠迫 環境的租住房屋單位配額

2 . 議 員 索取 有 關 為紓 緩 住戶 擠 迫 環境 而 預留 的 單 位的 配 額和 地 區 分

布 資 料 。 正 如 上 一 份 文 件 “ 紓 緩 公 屋 住 戶 的 擠 迫 居 住 環 境 ” (編 號 ︰

CB( 1 )5 97 / 00 - 01 (0 5 ) ) 所 解 釋 ， 當 局 最 近 已 實 施 紓 緩 擠 迫 環 境 的 新 安

排。在二零零一至 零二年度，當局撥出了 4  5 00 個 單位配額專供紓 緩

擠 迫 環 境 之 用 ， 並 會 在 全 港 各 區 物 色 合 適 的 全 新 或 翻 新 單 位 作 此 用

途 。 這 項 安 排 比 以 往 的 做 法 為 佳 ， 因 為 可 供 使 用 的 配 額 已 大 幅 增 加

(可 把 二 零 零 一 至 零 二 年 度 的 4  500 個 配 額 與 二 零 零 零 至 零 一 年 度 的

1  30 0 個作比 較 )。 由於用 於紓緩 擠迫環 境的單 位主要 是不時 騰空的 現

有單位，它們 的地 區分布並 非——實 際上 也不可能—— 預 先決定。在 首

次 實 施 新 的 中 央 編 配 安 排 時 ， 物 色 到 的 2  0 00 個 單 位 的 地 區 分 布 如

下：

市區 6 5 0
香港 1 0 0
九龍 5 5 0
擴展市區 8 3 0
沙田 1 2 3
馬鞍山 7
東涌 2 8 7
將軍澳 1 2 3
荃灣 9 4
葵涌 1 1 0
青衣 8 6
新界 5 2 0
屯門 1 2 7
元朗 1 1
天水圍 2 1 7
上水 1 8
粉嶺 6 1
大埔 8 6
總數 2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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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候時間

3 . 房 屋 署並 無 紓 緩擠 迫 環境 的 輪 候冊 ， 也無 有 關 輪候 時 間的 資 料 。

我 們 已 告 知 議 員 ， 不 少 住 戶 都 曾 因 為 本 身 的 其 他 計 劃 或 特 別 喜 好 而 拒

絕 房 屋 署 作 出 的 紓 緩 安 排 。 自 一 九 九 五 年 七 月 以 來 ， 曾 拒 絕 房 屋 署 紓

緩安排的擠迫家庭 約有 5  800 個。

建議的其他安排

4 . 根 據 現行 制 度 ，住 戶 會按 居 住 密度 、 成員 人 數 及已 在 公屋 居 住 多

久 來 決 定 獲 得 紓 緩 安 排 的 先 後 次 序 ， 輪 候 時 間 則 不 會 考 慮 在 內 。 議 員

建 議 制 定 兩 份 並 排 的 輪 候 冊 ， 一 份 以 居 住 密 度 為 準 ， 另 一 份 則 以 輪 候

時間為準。

5 . 房 屋 資源 一 向 十分 寶 貴和 求 過 於供 ， 因此 應 該 分配 給 最有 需 要 的

市 民 ， 以 擠 迫 戶 來 說 ， 這 是 指 居 住 密 度 最 高 的 住 戶 。 制 定 兩 份 並 排 的

輪 候 冊 ， 結 果 可 能 是 把 原 已 供 不 應 求 的 房 屋 資 源 分 配 予 並 非 最 有 急 切

需 要 的 住 戶 。 為 貫 徹 合 理 和 有 效 地 分 配 房 屋 資 源 的 原 則 ， 紓 緩 安 排 必

須 以 居 住 密 度 為 準 。 事 實 上 ， 這 個 處 理 方 法 亦 得 到 申 訴 專 員 公 署 支

持。

6 . 議 員 另 外 提 出 一 個 “計 分 制 ”， 即 同 時 以 居 住 密 度 及 輪 候 時 間 來 決

定 獲 得 紓 緩 安 排 的 先 後 次 序 。 正 如 上 文 所 解 釋 ， 按 居 住 密 度 提 供 紓 緩

安 排 的 現 行 做 法 ， 既 公 平 又 簡 單 ， 且 能 貫 徹 宗 旨 ， 把 寶 貴 的 公 共 房 屋

資 源 分 配 予 最 有 需 要 的 住 戶 。 採 用 “計 分制 ”來 決 定 獲 得 紓 緩 安 排 的 先

後 次 序 ， 可 能 有 違 這 個 宗 旨 。 因 此 ， 房 屋 署 認 為 以 “計 分 制 ”取 代 以居

住密度為準的現行 制度，是不可取的。

7 . 正如上文第 2 段所 述，房屋委員會正嘗試增加專用於紓緩擠迫環

境 的 單 位 ， 解 決 擠 迫 戶 的 問 題 。 經 修 訂 的 安 排 ， 即 涉 及 全 港 各 區 的 中

央 編 配 安 排 ， 亦 使 房 屋 委 員 會 可 以 更 充 分 利 用 現 有 資 源 ， 滿 足 擠 迫 戶

的需求。房屋署會 監察這些新措施的成效。

分戶安排

8 . 議 員 並索 取 更 多有 關 房屋 委 員 會分 戶 政策 的 資 料。 有 關現 行 政 策

的簡介，載於附件 。

房屋署

二零零一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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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分戶政策分戶政策分戶政策分戶政策

根 據 現行 房 屋 政策 ， 除非 有 關 住戶 的 家庭 環 境 十分 特 殊和 值 得 體

恤 ， 以 至 須 作 例 外 處 理 ， 否 則 分 戶 要 求 一 般 不 會 獲 得 批 准 。 在 二 零 零

一 年 一 月 二 十 三 日 ， 房 屋 委 員 會 轄 下 的 租 住 房 屋 小 組 委 員 會 檢 討 和 修

訂了租住公屋分戶 政策。新訂安排如下：

由房屋署安排共住 的住戶提出的分戶要求

2 . 以 這 一類 住 戶 而言 ， 他們 主 要 是受 清 拆影 響 ， 由房 屋 署安 排 共 住

一 個 單 位 的 單 身 人 士 。 他 們 如 果 提 出 分 戶 要 求 (理 由 例 如 家 庭 成 員 增

加 ， 帶 來 擠 迫 問 題 ／ 造 成 不 便 ； 住 客 之 間 有 紛 爭 等 )， 會 獲 房 屋 署 優

先考慮和處理。詳 情如下：

( a ) 在 證 實 確 有 需 要 後 ， 申 請 分 戶 者 毋 須 通 過 全 面 經 濟 狀 況 評

審，但必須符合“ 不得擁有住宅物業”的規定 ( 註 1 )。

( b ) 申請 分戶 者如符 合 “ 不得 擁有住 宅物 業” 的規定 ，將 另獲 編

配 租 住 公 屋 單 位 ， 亦 可 選 擇 申 請 普 通 綠 表 資 格 證 明 書 (由 簽

發 日 期 起 計 有 效 一 年 )， 根 據 任 何 一 項 資 助 自 置 居 所 計 劃 置

業，代替另獲編配 公屋單位。

( c ) 原 住 戶 及 分 戶 者 仍 須 循 正 常 程 序 ， 遵 守 “ 公 屋 住 戶 資 助 政

策”／“維護公屋 資源合理分配政策” ( 註 2 )。

( d ) 申請 分戶 者如不 符 合 “不 得擁有 住宅 物業 ”的規 定， 將不 合

資 格 另 配 公 屋 單 位 ， 但 仍 可 申 請 普 通 綠 表 資 格 證 明 書 (由 簽

發日期起計有效一 年 )，根據資助自置居所計劃置業。

                                                

( 註 1 ) 由 申 請 日 期 前 2 4 個 月 起 至 簽 署 新 編 配 的 公 屋 單 位 租 約 該 日 為 止 ， 所 有 家 庭

成 員 在 香 港 均 不 得 擁 有 任 何 住 宅 物 業 。

( 註 2 ) 根 據 “ 公 屋 住 戶 資 助 政 策 ” ︰

( a ) 入 息 超 逾 公 屋 輪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兩 倍 的 住 戶 ， 均 須 繳 交 倍 半 淨 額 租 金 另

加 差 餉 ； 以 及

( b ) 入 息 超 逾 公 屋 輪 候 冊 入 息 限 額 三 倍 或 選 擇 不 申 報 入 息 的 住 戶 ， 均 須 繳

交 雙 倍 淨 額 租 金 另 加 差 餉 。

根 據 “ 維 護 公 屋 資 源 合 理 分 配 政 策 ” ， 繳 交 雙 倍 租 金 的 住 戶 必 須 在 下 次 到

期 申 報 時 (上 次 申 報 後 兩 年 ) 申 報 資 產 。 資 產 超 逾 指 定 限 額 者 須 遷 出 所 住 單

位 。 他 們 如 暫 時 有 住 屋 需 要 ， 可 獲 准 繼 續 在 原 有 的 租 住 公 屋 單 位 居 住 一

年 ， 但 須 繳 交 相 等 於 市 值 租 金 的 許 可 證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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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共住的住戶和 家庭提出的分戶要求

3 . 這 類 住戶 的 分 戶要 求 ，必 須 有 充分 理 由才 獲 考 慮， 原 住戶 及 分 戶

者並須各自︰

( a ) 接受 全面 經濟狀 況 評 審， 亦即入 息及 資產 限額須 符合 輪候 冊

的水平；以及

( b ) 符合“不得擁有住 宅物業”的規定。

4 . 如 雙 方均 通 過 上述 評 審和 符 合 上述 規 定， 分 戶 者會 獲 編配 新 界 區

的 翻 新 公 屋 單 位 。 如 要 編 配 市 區 的 翻 新 單 位 ， 則必 須 得 到 社 會 福 利 署

的 推 薦 並 經 物 業 管 理 總 經 理 批 准 。 原 住 戶 及 分 戶 者 亦 可 選 擇 申 請 普 通

綠 表 資 格 證 明 書 (由 簽 發 日 期 起 計 有 效 一 年 )， 根 據 資 助 自 置 居 所 計 劃

置業，代替另獲編 配公屋單位。

5 . 在 分 戶者 獲 編 配另 一 公屋 單 位 後， 不 論他 們 在 公屋 居 住了 多 久 ，

原住戶及分戶者均 須每兩年申報家庭入息及／或資產一次 ( 註 3 )。

6 . 分 戶 者如 果 只 是未 能 通過 全 面 經濟 狀 況評 審 ， 可在 提 出申 請 並 符

合 當 時 的 有 關 資 格 準 則 的 情 況 下 ， 獲 准 在 新 界 區 的 中 轉 房 屋 暫 住 一

年 ， 其 間 須 繳 付 市 值 暫 准 證 費 ， 如 果 符 合 白 表 申 請 人 的 入 息 及 資 產 限

額，亦可獲得“第 二優先綠表資格”， 申 請居屋。

7 . 打 算 分戶 的 一 方如 既 未能 通 過 全面 經 濟狀 況 評 審， 又 不符 合 “ 不

得 擁 有 住 宅 物 業 ” 的 規 定 ， 但 仍 然 堅 持 脫 離 原 住 戶 ， 可 向 社 會 福 利 署

申請體恤安置。

8 . 如 果 任 何 一 方 或 雙 方 均 未 能 通 過 全 面 經 濟 狀 況 評 審 而 又 不 符 合

“不得擁有住宅物 業”的規定，可撤回分戶申請，自行安排居所。

房屋署

二零零一年六月

                                                

( 註 3 )  不 論 已 在 租 住 公 屋 居 住 多 久 ， 繳 交 正 常 或 倍 半 租 金 的 住 戶 均 須 每 兩 年 申 報

家 庭 入 息 一 次 ； 繳 交 雙 倍 租 金 的 住 戶 ， 則 須 每 兩 年 申 報 資 產 一 次 ， 申 報 周

期 與 公 屋 住 戶 資 助 政 策 及 維 護 公 屋 資 源 合 理 分 配 政 策 規 定 的 相 同 。


